
宜宾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宜宾市税务局

关于 2026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的通告

为确保我市 2026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根

据《宜宾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规定和我市实际，现将 2026 年度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缴费时间

2026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期为：2025 年 10 月 20 日至

2026 年 2 月 28 日。

二、筹资标准

2026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：不低于 1100 元/人。其中个人缴费标

准为 400 元/人，财政补助不低于 700 元/人。

三、激励与约束

（一）建立大病保险待遇激励机制

1.自 2025 年起，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 4 年的人员，之后每连续参保 1 年，

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提高 4000 元；

2.自 2025 年起，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，次年大病保险最

高支付限额提高 4000 元；

3.以上两种激励金额可叠加，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 6 万元；

4.居民发生大病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，前期积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清零。

（二）建立中断参保约束机制



自 2025 年起，对断保后再参保的人员，每断保 1 年，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

额降低 4000 元，累计降低总额不超过 6 万元。断保之后再次参保的，连续参保

年数重新计算。

（三）设置待遇等待期

自 2025 年起，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，

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 3 个月；其中，未连续参保的，每多断保 1 年，在

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 1 个月。

1.2025 年度已参保缴费的居民，在 2026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

内参保缴费，待遇享受期从 2026 年 1 月 1 日开始；未在集中参保缴费期内参保

缴费的普通居民，设置固定待遇享受等待期 3 个月，待遇等待期从缴费之日起计

算；

2.2025 年度未参保缴费的普通居民，缴纳 2026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，按规

定设置 3 个月固定等待期。在集中参保缴费期内参保缴费，待遇等待期从 2026

年 1 月 1 日起计算；未在集中参保缴费期内参保缴费的，待遇等待期从缴费之

日起计算；

3.特殊困难人员（特困人员、孤儿、低保对象、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监测对

象等）、新生儿、退役军人、跨制度切换参保关系的人员、刑满释放人员等群体，

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特殊人群缴费

（一）具有本市户籍的下列人员参加居民医保个人不缴费，享受全额资助政

策

1.一二级残疾人和三四级精神、智力残疾人；



2.纳入重点优抚对象的城乡 7~10 级残疾军人、“三属”人员（烈士遗属、因公

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）、在乡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役军人和参战参试

退役军人等；

3.城乡特困人员；

4.孤儿。

（二）具有本市户籍的下列人员参加居民医保，享受定额资助政策

1.对低保对象、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（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

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）按宜宾市 2026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

的 75%给予定额资助（即个人缴纳费用为 100 元/人·年）；

2.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未纳入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供养、防止返

贫监测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年满 60 周岁及以上对象和未成年对象，在集中参

保缴费期内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（我市当年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最低档次缴费标准）按照 50%进行资助（即个人缴纳费用为 200

元/人·年）；

3.特殊人员由户籍所在地县（区）民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

残联按职能核定其身份信息。

五、参保缴费途径及缴费方式

（一）参保途径

首次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个人信息有变更的，在国家法定工作

日凭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、社会保障卡、居住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，到户籍所在

地（居住地）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、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办理参保登记，

或可选择就近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办理，还可通过“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”



微信/支付宝小程序或网页版网上服务大厅、四川政务服务网进行线上办理，并

自行选择本通告中任一缴费方式进行缴费。

（二）税务征收

城乡居民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非接触式缴费方式（电子税务

局、“四川税务”手机 APP、“四川税务”微信公众号）办理缴费业务；也可到全市

各办税服务厅办理缴费。

（三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

四川省内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可通过四川医保 APP、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

信/支付宝小程序绑定亲情账户后，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为近亲属（配偶、父

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）缴纳宜宾市 2026

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。

操作方式：上述任一渠道进入后点击“亲情账户”→添加家庭成员→填写该家

庭成员身份信息→点击底部“服务”→选择“个人账户代缴申请”→完成必填项填写

→点击“代缴信息校验”→依次选择缴费相关内容后提交申请，页面弹出“申请成

功”提示即可。

（四）医保钱包跨省共济缴费

参保人通过开立个人医保钱包实现近亲属之间医保个人账户资金“跨省”共济

互转使用。

操作方式：

1.开通医保钱包：进入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→进入首页“医保钱包”专区→

点击“确认使用钱包”→选择使用地，填写绑定的手机号，点击“立即确认使用”→

开通成功；



2.如何共济转账：进入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→进入首页“医保钱包”专区→

点击“医保钱包转账申请”→按要求填写收款人信息及转账金额（资金来源可选择

医保个人账户或钱包），输入声明时点击一键抄录，再点击“提交”（注：转账成

功后无法撤回，请核对信息确认无误后操作。）→选择人脸验证或医保码密码验

证→转账成功；

3.如何使用医保钱包缴纳城乡居民医保：进入四川医保 APP→在“服务”模块

找到“城乡居民医保钱包缴费”并点击进入→按要求填写参保区划以及缴费年限，

点击“缴费信息校验”，并按提示进行操作→缴费成功。

（五）银行代收

城乡居民可通过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邮政储蓄银行、

宜宾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在我市设立的任意网点银行柜台、手机 APP、网

银、银行自助终端、智能 POS 机办理缴费业务。

（六）村（社区）代收

城乡居民可通过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、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等基层

代办点办理缴费业务。

（七）线上“一窗通办”

城乡居民可通过关注“宜宾医保”微信公众号，点击“便民服务”中的“参保缴费”

进行线上缴费。

按以上方式缴费时，如果银行或非接触式缴费系统提示无法缴费，可能是因

参保人员的身份证号码、姓名与系统数据不一致，请及时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到

参保地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、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或市、县（区）医保

经办服务大厅更正信息后再缴费。



各参保缴费人员在缴费过程中如有疑问，请咨询当地主管税务机关。若需咨

询医保政策，请咨询当地医疗保障部门。

特此通告。

宜宾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宜宾市税务局

2025 年 10 月 17 日


